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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長裁示 

各權責機關應於接獲會議紀錄後 7 個工作天內，將相關辦理情形及聯繫窗口函復提案

里辦公處及轄管區公所，並請各權責機關於權管案件有重大進度時，亦應主動通知里

長及轄管區公所，俾利里長及區公所掌握進度。 

於「會議追蹤管理資

料庫」成案列管 

蔡茂岳顧問定期召開

府級檢討會督導進度 

市長室每周召開會議

檢討到期案件 

於「會議追蹤管理資

料庫」解除列管 

各區公所代表市長，針對「已解除列管」案件

訪談里長，並於必要時邀主政機關偕同。 

列追蹤 

由各權責機關依市長

裁示執行列管 

各區公所針對轄內里

長提案（無論有無列

追蹤）至少每季追蹤

主政機關最新辦理情

形 

未列追蹤 

各區公所依據里長訪談意見，有相關局處後續

處理之必要者，函知相關機關。 

民政局函發會議紀錄並公開上網 


